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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加強本市山坡地社區住宅之居住安全，針對新建建築物

生命週期提送基地構造與設施長期管理維護計畫一案，請

 貴公會將相關規定轉知所屬會員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顧全政府對於山坡地住宅安全管理之重視與協助健

全防災任務，將針對本市自民國103年1月1日起申請之建

築物建造執照實施下列辦法實施：

(一)建照申領階段：位處本市山坡地範圍且須進行山坡地雜

或雜併建照申請案審查(包含一階或二階之山坡地審查

案件)之建照申請案，於申請建照時除應提送專業技師簽

章之管理維護計畫書外，並應經由專業技師依基地現況

進行評估，設置施工中及永久性之監測儀器並訂定其監

測之頻率。

(二)使照申領階段：於請領使用執照前除需依管理維護計畫

書設置儀器外，管理維護計畫書內容應備（一）基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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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、構造概述（二）永久性監測系統（三）施工期間監

測分析報告（四）監測期三年以上之廠商合約文件（五

）排水、擋土護坡等水保設施相關竣工圖說及其管理維

護計畫（六）緊急應變防災計畫等。

(三)公設點交階段：將管理計畫書、監測儀器之所有權及相

關監測紀錄一併移交，並教導管委會使用、管理方式。

正本：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

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寓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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